
普陀区生态环境分局

2021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

概     述



总 体 情 况

2021年全年累计主动

公开政府信息147条

其中发布环保资讯59条
生态建设及成果10条
环境污染治理5条
行政监管与处罚55条
环境质量与污染源检测18条

一、主动公开进阶提效



总 体 情 况

二、依申请公开规范提质

2021年共受
理依申请公

开0件

办理完成0
件

无须答复完
成



总 体 情 况
三、政府信息管理稳步提升

完成2016年
以来政府信息
梳理

完成2019年
以前陈旧信息
清理

四、网站平台优化升级   优化首页展示效果，调整
“行政处罚”等多个重要

栏目

强化重点领域公开



总 体 情 况

五、严格落实保障基础

•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

•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

•《2021年舟山市普陀区政务公开重点工作责任清单》

严格落实文件要求
认真做好常态化政务公开工作



2021年年新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0条
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0条
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共0条

主 动 公 开





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



注：本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依 申 请 公 开



1. 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化、经常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；

2. 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有待提高；

3. 信息公开面对社会宣传力度不够。

存 在 问 题



改 进 措 施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严格落实市生态环境局、区委区政府政府

关于政务公开尤其是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和年度工作

部署，及时完善制度建设，整合信息发布平台，加强队伍

建设，确保我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


